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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转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《关于 
对丹东市广播电视台等 5个播出机构 

违规问题的通报》的通知 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淄博市广播电视台，山东广播电视台，

山东教育电视台，胜利油田、济南铁路局、齐鲁石化公司、山东

钢铁集团广播电视中心： 

现将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对丹东市广播电视台等 5

个播出机构违规问题的通报》（新广电发［2017］24 号）转发给

你们。根据通报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责令淄博市广播电视台按照总局通报要求，立即整改到

位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停播总局指定的广播频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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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责令淄博市广播电视台向省局写出深刻书面检查。 

三、责成淄博市广播电视台主要负责人接本通知 5日内到省

局接受诫勉谈话，并向省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省局将对淄博市

广播电视台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验收。 

近期我省个别播出机构存在的频道频率违规整改不彻底和

整改后反弹的问题，反映出仍有不少播出机构对《广播电视管理

条例》等法规规定学习不到位，对规范播出秩序重要性认识不到

位，对违规整改存在侥幸心理，严重影响了全省广播电视的形象，

对这种现象必须坚决纠正。下步总局还将继续对各地频道频率开

办情况进行随机抽查，凡是出现违规反弹的均会直接进行全国通

报批评。全省各级广电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都要认真按照省局下

发的《关于开展广播电视播出秩序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鲁新

广发［2017］2 号）的部署要求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坚决清理整改

存在的各项违规问题。省局近期将开始对各市的落实情况进行督

察，对于仍行动迟缓、自查整改不力的要追究责任。 

    请将本《通知》速转发辖区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。  

 

           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15 日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媒司、淄博市委宣传部。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15 日印发 










